
华东政法大学2026年硕士研究生诚信复试承诺书
我是参加华东政法大学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的考生，在此我郑重承诺：
一、我已清楚了解如下内容：
根据教育部《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属于国家教育考试，复试是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复试的组织管理由招生单位自主确定，复试不合格、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根据教育部规定，对违反招生管理规定和考场纪律，影响招生公平公正的考生，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进行处理。对在校生，由其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学籍；对在职考生，通知考生所在单位，由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考生的违规、作弊事实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
依据“两高”《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硕士生招生复试中组织作弊、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等行为属于触犯刑法的“情节严重”的刑事案件，将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定罪量刑。
招生单位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二、我对如下内容做出郑重承诺：
本人提交的所有复试资格等审核材料真实有效。如存在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取消录取资格。
本人会自觉服从华东政法大学的统一安排，严格遵守考场规则。
现场复试时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遵从考试工作人员指令，不携带任何与考试有关的资料及通讯功能的工具（如手机、照相设备、扫描设备等）或者有存储、编程、查询功能的电子用品以及涂改液、修正带等物品进入考场。现场复试结束后应及时离场，不在考场外逗留。
网络远程复试开始前，本人会在规定时间内根据考务工作人员的要求登录远程复试系统候场。复试过程中不录音、不录像、不直播、不录屏、不投屏、不缩屏，本人将独立答题，不会借助他人和相关资料，不使用与考试无关的任何通讯、电子设备。
学校复试工作结束前（4月底）不以任何形式、任何途径对外透露或传播复试试题内容等有关情况，一经发现，取消复试成绩及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已知晓《华东政法大学2026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研究生复试考生须知》和学院复试实施细则等文件，知悉复试程序和复试流程，参加网络远程复试的，能熟练应用复试软件进行远程复试，并将严格遵守对考生的要求。
考生签名：                 年  月  日

